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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性騷擾防治措施 

一、 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總隊（以下簡稱本總隊）

為提供員工及服務對象免於性騷擾之工作及服務環

境，並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戒及處理措施，以

維護當事人權益及隱私，特依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

作平等法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訂定準則等規定，訂定本防治措施。 

二、 本防治措施適用本總隊員工相互間或員工與非本總隊

人員間所發生之性騷擾事件。 

三、 本總隊應採行適當措施，建立友善之工作環境，提升

性別平權觀念，以防治性騷擾事件之發生，消除工作

或服務場所內源自於性或性別的敵意因素，以保護所

屬人員、求職者及受服務人員不受性騷擾之威脅。如

有因性別所產生之歧視或疑似情事發生時，應即時採

取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四、 本總隊應利用集會、印刷品、網路等各種傳遞訊息方

式，加強所屬員工有關性別歧視與性騷擾防治措施及

申訴管道之宣導，並於各種公務人員訓練、講習課程

中，合理規劃促進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及性騷擾

防治等相關課程，並將相關資訊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

公開揭示。 

五、 本總隊設性騷擾防治申訴案件調查小組，其編組及接

受申訴之程序，依該調查小組設置要點辦理，督訓科

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單位。 

六、 受理性騷擾案件後由本總隊性騷擾防治申訴案件調查

小組於一週內組成調查小組，其中女性比例不得低於

二分之一，進行案件調查，並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



 

2 
 

者擔任調查小組成員。 

七、 本總隊處理性騷擾之申訴專線：（07）5515297（警用

771-5822），傳真：（07）5219202（警用 771-5824）

電子郵件：p3412@khhpd.npa.gov.tw。 

八、 調查性騷擾事件時，應依照下列原則為之： 

(一) 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注意保護被   

害(當事)人權利及隱私，對所屬場域空間進行維護或 

 改善，以及採取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二) 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以保護當事人隱私。 

(三)參與性騷擾案件之處理、調查人員，對於所知之案情內 

    容應予保密，違反者，視其情節輕重嚴懲。 

(四)當事人有輔導、醫療等需要者，單位得協助轉介至專業 

    輔導或醫療機構。 

(五)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原則，給 

    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被害人之陳述明 

    確已無詢問必要者，應避免重複詢問。 

 (六)申訴人不服調查結果，得於調查結果通知到達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七)被申訴人不服主管機關裁罰，得於上述機關函文通知 

  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訴願書。 

 (八)機關受理性騷擾事件，不問被害人是否提出申訴，均應 

    協助被害人填寫申訴書，並將案件輸入警政婦幼案件 

    管理系統。 

(九)機關受理員工（警）性騷擾事件，如被害人提出申訴， 

     依現行程序，由性騷擾防治申訴案件處理小組調查審 

     議；如被害人不提出申訴，除交由督察單位查處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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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會議提案討論，就個案未盡保護 

     事宜進行研議。 

九、 性騷擾事件之行政責任擬議，應依照下列原則為之： 

(一) 性騷擾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移送監察院調查或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者，得暫緩懲處程序，並適時洽查

偵審或議決情形，擬議行政責任報核。 

(二) 本總隊人員凡渉及性騷擾，如當事人依法提出告訴 

者，得停止調查程序，依法辦理，視偵審結果擬議移

付懲戒或行政責任報核。 

(三) 經調查性騷擾成立者，應參酌性騷擾之手段為言詞、 

訊息、肢體碰觸、時間久暫等情節之輕重，對申訴人

之相對人依各該管人事法規，作成適當懲處之建議，

移請考績委員會審議。如涉及刑事責任時，本總隊並

應協助申訴人提出告訴。性騷擾行為經證實有誣告之

事實者，本總隊得視情節輕重，對申訴人依相關規定

適當處理。 

 (四)直屬長官利用職權，違犯本規定者，應加重懲處，並    

列入考核，作為人事陞遷參考。 

 (五)性騷擾申訴案件經查為不實指控或渉及誹謗、誣告他 

     人者，移送司法機關，並視偵審結果擬議移付懲戒或 

     行政責任報核。 

 (六)督訓科應予違犯人員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 

     騷擾或報復情事發生。 

十、 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應依照下列原則為之： 

 (一)本總隊督訓科辦理學科教育訓練課程時，應優先將性 

     騷擾防治觀念納入教育訓練範疇内，讓全體同仁熟悉 

     性騷擾防治措施，避免知法犯法。 

 (二)各單位主管應利用勤前教育及各種集會時機，加強宣 



 

4 
 

     導性騷擾防治措施、處理流程及角色功能，各級員警 

     應熟悉相關規定，督導人員督勤時並列入考詢，俾便 

     勤、業務執行順遂。  

 


